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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公告

核心產品維培那肽注射液通過2026年國家醫保目錄調整初步形式審查

本公告由派格生物醫藥（杭州）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
集團」）自願作出，以向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提供本集團核心產品商業化及市
場准入的重要進展。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集團核心產品維培那肽注射液（商品名：
派達康®）已被列入國家醫療保障局公佈的《2026年國家基本醫療保險、工傷保險
和生育保險藥品目錄及商保創新藥目錄調整通過初步形式審查的申報藥品名單》，
位列「目錄外西藥和中成藥－基本目錄」第242項，藥品類別為西藥，通過申報條
件為「目錄外條件1」，並標注為獨家品種。

維培那肽注射液為本公司自主研發的長效胰高糖素樣肽 - 1受體激動劑
(GLP-1RA)，用於成人2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該產品已於2025年獲國家藥
品監督管理局批准上市，是本集團首個獲批上市的創新藥產品，也是本集團由研
發創新邁向商業化兌現的核心資產。

董事會認為，本次維培那肽注射液通過2026年國家醫保目錄調整初步形式審查，
標誌著該產品已進入國家醫保目錄准入後續評審程序，是其上市後市場准入進程
中的關鍵節點。若該產品後續成功納入國家醫保目錄，將有望顯著提升其支付可
及性、患者可負擔性及臨床使用覆蓋面，進一步釋放其在2型糖尿病治療領域的
商業化潛力，並對本集團收入增長、現金流改善及核心產品價值重估產生積極推
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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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本集團首個商業化創新藥產品，維培那肽注射液的醫保准入進展，是本集團
推進「研發創新－產品獲批－商業化落地－醫保准入－市場放量」全鏈條價值轉
化的重要一步。本集團將以本次通過初步形式審查為契機，繼續圍繞臨床價值、
患者獲益、藥物經濟學價值及支付體系適配性，積極推進後續專家評審、談判及
相關申報工作，力爭推動維培那肽注射液惠及更廣泛的糖尿病患者群體，並持續
提升本集團核心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和長期商業價值。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務請注意，通過初步形式審查並不代表該產品已最終納
入國家醫保目錄，後續能否成功納入、最終醫保支付範圍及支付標準，仍須以國
家醫療保障局最終公佈結果為準，存在不確定性。本公司將根據適用法律法規及
上市規則要求，適時就相關進展另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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